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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在“一

國兩制”下，香港和澳門實行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

在這一政治體制下，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在構建立

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關係問題上，取得了舉世矚目

的成就，也面臨着許多現實的問題，需要從學理上進

一步梳理。本文沿着特別行政區行政指導體制的屬性

入手，着意分析這一體制的歷史根源和制度基礎，並

參照行政主導體制的具體實踐，提出權衡特別行政區

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關係的準則。 

 

 

一、行政主導體制：概念與內涵 
 

在“一國兩制”下，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行政主

導體制。所謂行政主導體制，又稱行政長官負責制。

有學者認為，行政長官制是一種根本的政治制度。蕭

蔚雲說：所謂“行政長官制”，“是指以行政長官所

領導的政府為主導方面，奉行司法獨立、行政與立法

互相制衡和互相配合，而且重在配合的一種根本政治

制度。”1 這種行政主導體制的核心是在立法、行政

與司法的關係中，行政權力較大，決策權最終掌握在

行政長官手中。 

也有學者認為行政長官負責制是一種獨特的地

方政權組織形式。“所謂‘行政長官制’，是指以行

政長官所領導的政府為主導方面，奉行司法獨立、行

政與立法互相制衡和互相配合，而且重在配合；行政

長官作為港澳特別行政區的首長，既要對中央人民政

府負責，也要對特別行政區負責，還要對港澳立法機

關──立法會負責，從而最終實現港人治港、澳人治

澳的一項根本政治制度。這是一種獨特的、符合港澳

實際情況的、嶄新的地方政權組織形式。”2 

也有學者認為，行政主導的體制是政府主導的體

制。“所謂行政主導體制，是指以行政長官為首的政

府在政治體制中，相對於立法、司法而言擁有較大的

權力，在政治生活中起積極的主導作用。它主要表現

為三個特徵：行政長官地位顯要；在行政與立法關係

中，行政處於主導地位；行政會議(行政會)角色獨

特。”3 

 

 

二、行政主導體制：歷史與根源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為甚麼推行行政主導體制？

這種體制為甚麼會取得成功？關於為甚麼推行這種

制度，蕭蔚雲、傅思明等學者認為主要是基於對澳門

歷史傳統的尊重。“港澳之所以建立和實行行政主導

體制，根源在於宗主國——英國、葡萄牙需要通過這

種總督集權、行政主導的體制，進行獨裁式的嚴密的

統治，這種行政主導的體制有利於保障政府有效管

制。港澳是現代化的城市，社會結構複雜，對外聯繫

頻繁，商業、貿易、金融和其他行業的活動以及政治、

文化方面的問題錯綜複雜，瞬息萬變，除了要有一個

包容各方面代表，照顧各方面各階層利益，與行政關

係協調的立法機關之外，更需要一個決策及時、效率

很高、運作平穩、起主導作用的行政體制。”4“中

國對待澳門問題，一向堅持在‘一國兩制’下，保持

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因此我

們在澳門基本法中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原先的政制特

色，以行政為主導的架構沒有大的變化。”5 

除了對澳門歷史傳統的尊重之外，另一個根源則

是“一國兩制”的本義。根據“一國兩制”的基本方

針，澳門特區將保持與內地完全不同的經濟制度。《澳

門基本法》第 5 條明確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

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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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50 年不變。”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相適

應，澳門特區的政治制度當然也是特殊的。既然實行

“一國兩制”，所以澳門的政權便不是社會主義性質

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它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地方

政權，其性質屬於資產階級民主的範疇。鄧小平曾

說：“港人治港有個界綫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

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6“甚麼叫愛國者？

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

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

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

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

愛祖國，愛香港。”7 許崇德認為：“以愛國者為主

體的政權應該有適宜的政治體制，也就是說應該採取

一種同它相適應的政權組織形式。”8 澳門特區既然

不實行人民民主專政，那就不宜於採用作為人民民主

專政形式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但是，澳門也不宜於

像西方國家那樣實行作為資產階級專政形式的“三

權分立”制度。對此，鄧小平在 1987 年 4 月 16 日會

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全體委員時指出：“香港的

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9，“現

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

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對這個問

題，大家坐到一塊深思熟慮地想一下”。10“在草委

會經過認真研究，為特別行政區確定了‘行政主導，

司法獨立，行政與立法既相配合又相制約’的可稱作

為‘行政長官負責制’的政治體制。這樣的體制既適

用於香港特區，也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11 

行政主導的體制也是憲政理論發展的新趨勢。這

是 20 世紀人類政治領域發生的一個顯著變化。“原

來以議會為中心的‘議會政府’被認為是過了時的

‘古典’憲政體制，原來由議會領導的‘議會國’被

由行政機關領導的‘行政國’所取代。以前人們把行

政機關看成是消極的、被動的、限制約束比較多，現

在人們關於行政機關的觀念已經改變，不再把它視為

只能侵犯人權的可怕的‘怪物’，而是對它‘親

善’，更多地從積極方面來看待它，認識到行政機關

在一定法律約束前提下，同樣可以做許多有益的事

情，依靠行政權同樣可以保護人權。與此相關，人們

關於政府的觀念也發生了變化，以前人們提起‘政

府’，只想到議會，現在則把行政機關放在首要地

位。”12 

東方的憲政實踐證明行政主導體制是切實可行

的。“在強大行政權庇護下創造了經濟奇跡的東方諸

國和地區，並沒有把自己歷史上的那套專制體制承繼

下來，如果是那樣的話，也就根本不可能創造經濟奇

跡了。這種東方式憲政有兩個突出的特點：(1)給人民

以充分的政治、經濟、文化自由，以便充分發揮人的

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憲政就是人的自由、人的

解放。這是創造經濟奇蹟的基本前提條件。(2)行政權

受到嚴格的監督，建立了一套良好的自我約束機制，

行政權必須自律並受法律約束，不得侵犯公民的基本

權利自由。沒有這兩條，完全繼承原來的專制政體，

就不會有經濟的飛躍。專制政體與市場經濟水火不

容，但是‘強大的行政權+公民自由+權力自律和法

治’卻比純粹的西方民主更能有效促進經濟發展，更

適合東方社會和歷史的情況。這就是‘東方式憲

政’”。13 

 

 

三、行政主導：體制與機制 
 

澳門特區的行政主導體制，不同於西方國家的

“三權分立”制度。“它與三權分立制度相比，有着

較大差別：第一，‘三權分立’的重要原則是行政、

立法、司法互相平衡，而澳門乃是行政主導，行政不

同立法、司法平列，所以三權不是互相平衡；第二，

‘三權分立’另一重要原則是三權互相制約，而澳門

的體制是行政同立法之間雖有制約的一面，但又有互

相配合的一面。而且配合是主要的，制約則是第二位

的。”14 

為落實這樣一種制度理念，《澳門基本法》對行

政主導制做了如下規定：第一，第 45 條和第 62 條規

定行政長官法律地位顯要，既是澳門特區的首長，亦

是澳門政府的首長，代表澳門特區，領導澳門政府，

對中央和澳門負責；第二，第 52、64、74、75 和 78

條規定行政長官及其領導的政府在與立法機關的關

係中居於主動和主導地位，如法案、議案主要由澳門

政府提出，未經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議員不得提出

涉及政府政策的議案，行政長官可要求立法會主席將

政府提出的議案優先列入議程，立法會的立法須經行

政長官簽署方能生效，行政長官可以有條件的解散立

法會，等等；第三，第 50、87 和 88 條規定行政長官

制約司法權的行使，如行政長官依法任命法官，有權

依法赦免或減輕刑事罪犯的刑罰。 

在行政主導體制下，行政長官享有廣泛的權力。

近年來，在行政主導體制推進的過程中，出現了澳門

行政長官是否享有獨立行政法規制定權問題的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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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15《澳門基本法》第 50 條第 7 項規定澳門行政長

官可以制定並頒佈行政法規，但對行政法規的規範範

圍和法律位階未作規定。行政法規與立法會立法之間

的關係遂成為澳門行政主導制實施中的焦點問題。根

據法律解釋的規則，可能出現多種含義。正如葉海波

所言：“由於澳門基本法中欠缺行政法規與法律位階

及規範範圍的明確規定，二者關係存在完全相反的兩

種可能：一種是行政長官可以依據基本法的規定獨立

制定行政法規，享有規範制定權，行政法規不必以法

律為依據。在此情況下，行政長官分享一部分立法

權，集立法權和行政權於一身；另一種是行政長官的

行政法規制定權只是行政管理權之一，必須遵循依法

行政的原則，行政法規的制定必須具有法律上的明

確、具體依據，行政法規只是法律的執行細則。在此

情況下，行政長官無獨立的立法權，立法會享有全部

立法權。”16 

正是由於立法上的不明確，必然導致實踐中多種

解釋的可能性。有學者認為，《澳門基本法》否定了

回歸前的雙軌立法體制，將全部立法權授予澳門立法

會，建立了單軌立法體制，行政長官不享有獨立立法

權。17 在司法實踐中，也秉持這一觀點。在第 223/2005

號案中，澳門中級法院認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不享有立法權”，“制定行政法規權，作為行政管理

權的表現，必須在狹義法律所劃定的框架內行使，但

就政府本身內部運作，制定絕不會涉及可增加民間社

會在金錢或人身上的負擔的法規時，則不在此限”，

“行政法規雖屬廣義的法律規範文件，其法律地位是

低於出自立法機關的法律(亦即狹義法律)”。18 澳門

終審法院對此案判決做出了不同的解釋。 

事實上，在基本法運行過程中，澳門行政長官廣

泛地行使了行政法規的制定權，制定了大量的行政法

規，以至於澳門立法會前主席曹其真說：“政府的主

導性地位絕不意味着排斥立法機關的參與，無需聽取

立法會的意見和建議甚至批評；也絕不意味着政府在

具體工作安排上可以不考慮立法會的實際情況和工

作安排，將立法會視為程序上的表決器和政府的附

庸，而恰恰應當是相反。但令人遺憾的是，回歸十年

來政府在很多重大決策上並沒有與立法會進行充分

的溝通與協商，在某些方面甚至連事先的知會和通報

都沒有做到，很多重大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只是政府

向傳媒和社會公開之後，立法會才瞭解內情和政府的

動向。”19 

這種立法與行政關係，到 2009 年有所改變。2009

年澳門立法會制定了《關於訂定內部規範的法律制

度》，以立法形式相對明確了行政法規的位階及規範

範圍，但仍為行政法規的擴張留下了機會。在未來，

行政法規與立法會立法的關係仍是澳門憲制發展和

行政主導制完善的核心問題。20 在此基礎上，“無論

是研究澳門基本法的學者，還是適用澳門基本法的實

務部門，均應當拋棄雙軌－單軌立法制的舊見，如澳

門終審法院在判決中所言，對於澳門政治體制的分

析，‘根本上要分析《基本法》’，而不是執着於一

種抽象的類型化理論。這是澳門憲制發展和行政主導

制完善時必須堅守的思路。”21 

立法與行政的關係，從傳統的權力分立理論看，

立法者行使立法權，具體到澳門而言，就是立法會行

使立法權；行政行使執行權，具體到澳門而言，就是

以行政長官為首的行政機關行使執行權。但是，由於

基本法設定的是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這就決定了不

可能用傳統的權力分立理論來理解澳門特別行政區

的立法與行政之間的關係。這既是澳門歷史傳統決定

的，也是新憲政理論所涵蓋的一種憲政模式。就澳門

特別行政區而言，重要的不在於立法與行政之間的分

權，而是立法與行政之間的協作，通過立法與行政的

協作機制，實現澳門在“一國兩制”下，實現“澳人

治澳”，高度自治，確保澳門經濟社會長期穩定、繁

榮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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